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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解除預售屋買賣契約） 

申報書序號：（申報人免塡） 

1.申報人 

名稱  
統一 

編號 
 

簽章 

通訊(營

業)地址 

     縣市      區鄉鎮市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室 

聯絡

電話 
 

2.申報 

代理人 

委任 

關係 

□①本解除預售屋買賣契約案件委託             代理申報登錄資
訊，及自申報收件日起 3 個月內之更正申報作業 

□②本解除預售屋買賣契約案件之申報登錄委託            代理
(另附委託書) 

統一 

編號 
 

簽章 

通訊 

地址 

      縣市     區鄉鎮市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室 

聯絡

電話 
 

3.原申報

書序號 
 

4.原買受人統一

編號 
 

5.原買受人姓

名/名稱 
 

6.原建案

名稱 
 
7.建物坐落行政

區域 

縣市      區鄉 

鎮市 

8.原交易標的

編號 
       棟      號 

9.原交易

日期 
 10.解約日期  

11.解約

情形 

□全部解約   

□部分解約：□解除買賣建物＿＿戶(棟)，原契約之標的編號：＿＿＿＿＿＿＿＿＿＿＿＿＿＿； 

□解除買賣專有停車位＿＿個；□解除買賣基地權利＿＿筆。(可複選) 

12.備註  

第一聯：申報聯。申報人持向地政機關申報
（憑證申報者免繳交第一聯）。 

第二聯：收執聯。申報人於申報時併同申報
聯交由地政機關核章後作為申報憑
證。（憑證申報者第二聯請自行留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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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欄位填寫說明： 

※如有申報不實將逕予裁罰，且涉及刑法第 214 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 

申報書序號：由申報登錄系統自動給予流水號編製，申報人無須填載。  

1.申報人：請填載銷售預售屋者名稱、通訊(營業)地址、統一編號及聯絡電話資料，均

為必填欄位。申報人為法人者，本欄蓋法人章及負責人章，為商業者，本欄蓋商業章

及負責人章；申報人為自然人者，本欄由其簽名或蓋章。。 

2.申報代理人:銷售預售屋者得授權實際受聘僱之職員或其他人員等為其申報代理人，並

填載申報代理人姓名、通訊地址、統一編號及聯絡電話，均為必填欄位。申報代理人

所為之申報，如有不實，仍應由申報人負責。採線上登錄紙本送件方式辦理，本欄須

簽章，如以本申報書代替委託書者，應於「委任關係」項勾選①並填載代理人姓名，

其受任人代理權限及委託期間之內容，得依當事人約定修正，並由代理人於修正處蓋

章；如隨申報書另行檢附委託書者，應於「委任關係」項勾選②並填載代理人姓名，

第 1 欄免由申報人簽章。 

3.原申報書序號：請填載原預售屋買賣案件成交資訊申報書序號。如原預售屋買賣案件

成交資訊經撤銷或更正後重新申報登錄者，應填載重新申報之申報書序號。若因輸入

資訊有誤或需取得原預售屋買賣案件申報登錄資訊者，請洽原委託代銷之不動產經紀

業，或檢具委託代銷契約或建造執照等足資證明為銷售預售屋者之文件，向原受理機

關查詢。 

4.原買受人統一編號：請填載原預售屋買賣案件成交資訊申報書第 3 欄所載買受人統一

編號。另輸入【3.原申報書序號】及【4.原買受人統一編號】後，由系統自動帶入以

下【5.原買受人姓名/名稱】、【6.原建案名稱】、【7.建物坐落行政區域】、【8.

原交易標的編號】及【9.原交易日期】等資訊供核對，請仔細核對相關資訊，以避免

造成申報不實。 

5.原買受人姓名/名稱：由系統自動帶入原預售屋買賣案件成交資訊申報書第 3 欄所載買

受人姓名/名稱。 

6.原建案名稱：由系統自動帶入原預售屋買賣案件成交資訊申報書所載建案名稱。 

7.建物坐落行政區域: 由系統自動帶入原預售屋買賣標的坐落之縣市、區鄉鎮市。 

8.原交易標的編號：本欄僅由系統自動帶入原預售屋買賣案件成交資訊申報書第 8 欄所

載交易標的編號；如屬申報登錄多戶（棟）預售屋而於備註欄自行加註之其他交易標

的編號，則不會自動帶入。另依 110 年 7 月 1 日「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

及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辦法」修正施行前之預售屋買賣成交資訊申報書格式辦理申報

登錄者，無交易標的編號資訊可供核對，本欄免填。 

9.原交易日期：由系統自動帶入原預售屋買賣案件成交資訊申報書所載交易日期。 

10.解約日期：請填載解除預售屋買賣契約證明文件（如協議書）之日期。如無書面證明

文件者，請填載雙方合意或實際解約之日期。 

11.解約情形：請填載實際解約情形，如屬原契約全部解除，請勾選【全部解約】。如買

受人同時購買數戶（棟）預售屋或含 1 個以上專有之停車位，簽訂 1 份預售屋買賣契

約，僅約定契約總價金，未區分個別標的價金，且因價格不可拆分，以 1 件預售屋買

賣案件辦理成交資訊申報登錄，嗣其中任 1 戶(棟)預售屋或任 1 個專有之停車位有解

約（不買賣）情形，而其餘買賣契約繼續有效者，請勾選【部分解約】，並按實際情

形勾選解除買賣標的、填寫數量，如屬解除買賣建物者，應填載原契約之標的編號。 

12.備註欄：指與解除預售屋買賣契約相關資訊有未盡事項之註記。請避免於本欄填載個

人資料。 


